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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迪环境”或“公司”）于 2021 年 6月

2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出售郑州启迪零碳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出售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启迪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所持下属公

司 95%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详见公司于 2021年 6月 3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39] 、《关

于出售郑州启迪零碳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9]、《关

于出售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启迪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所持下属公司 95%股权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00]）。公司于 2021年 11月 17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出售间接全资子公司河北雄安启迪零碳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详见公司于 2021年 11月 19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150] 、《关于出售间接全资子公

司河北雄安启迪零碳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53]）。 

上述出售相关公司作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期间，公司为支持其日常经营提供了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截至目前，公司为相关出售子公司提供的总担保余额为 251,708.39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担保对方 债权人  担保余额  
担保期

限 
担保类型 

启迪环境 
亳州洁能电力

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宿州路支行 
15,000.00 15年期 

连带责任

保证 



启迪环境 
双城市格瑞电

力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哈尔滨分行 8,270.00 15年期 

连带责任

保证 

启迪环境 
临朐邑清环保

能源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临朐支行 3,100.00 8 年期 

连带责任

保证 

启迪环境 
临朐邑清环保

能源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临朐支行 5,801.50 10年期 

连带责任

保证 

启迪环境 
魏县德尚环保

有限公司 
河北银行邯郸分行 20,600.00 12年期 

连带责任

保证 

北京合加

环保有限

责任公司 

临朐邑清环保

能源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临朐支行 1,000.00 8 年期 

连带责任

保证 

启迪环境 
巨鹿县聚力环

保有限公司 
河北银行邢台分行 38,666.77 15年期 

连带责任

保证 

启迪环境 

楚雄东方新能

源环保有限公

司 

中国工商银行楚雄分行 18,000.00 12年期 
连带责任

保证 

启迪环境 
青州益源环保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潍坊分行 
27,390.00 14年期 

连带责任

保证 

启迪环境 
迁安德清环保

能源有限公司 

贵阳贵银金融租赁有限

责任公司 
15,786.96 4 年期 

连带责任

保证 

启迪环境 
白城市东嘉环

保有限公司 

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 
19,739.13 8 年期 

连带责任

保证 

启迪环境 
通辽华通环保

有限责任公司 

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 
26,343.70 8 年期 

连带责任

保证 

启迪环境 
溆浦鹏程环保

有限公司 

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 
24,249.60 8 年期 

连带责任

保证 

启迪环境 
洪湖林清环保

能源有限公司 

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 
26,350.73 8 年期 

连带责任

保证 

启迪环境 
湖北迪晟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宜昌自贸区支行 
600 1 年期 

连带责任

保证 

重庆开城

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重庆绿能新能

源有限公司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开州支行 
510 3 年期 

连带责任

保证 

启迪环境 
重庆绿能新能

源有限公司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开州支行 
300 1年期 

连带责任

保证 

合计 251,708.39     

上述担保事项已按监管规则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并已签订相应的担保协议。 

公司为上述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发生时，上述公司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6 月、11 月出售上述公司股权至公司关联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



定，上述公司为公司关联方，上述担保事项将成为公司对关联方的担保事项。 

2022年 4月 28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上述议案不涉及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情形，公司独

立董事对本次担保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同意本次担保事项的独立意见。上述

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担保事项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 成立日期 注册地点 
法定代

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股权结构 

是否为

失信被

执行人 

亳州洁能电力

有限公司 
2014/12/29 

亳州市十河镇

卞铺集（垃圾处

理厂内） 

靳超 36,250 
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 

郑州启迪零碳科

技有限公司持有

其 96.6897%股

份；合加新能源

汽车有限公司持

有其 3.3103%股

份 

否 

双城市格瑞电

力有限公司 
2012/9/4 

哈尔滨市双城

区幸福街道（原

幸福满族乡）久

援村 

吕爱军 18,000 
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 

郑州启迪零碳科

技有限公司持有

其 100%股份 

否 

临朐邑清环保

能源有限公司 
2011/12/5 

临朐县龙岗镇

安家庄村南垃

圾处理场 

张爱波 15,000 
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 

郑州启迪零碳科

技有限公司持有

其 100%股份 

否 

魏县德尚环保

有限公司 
2014/3/14 

河北省邯郸市

魏县经济开发

区经三路南 

刘玉杰 14,000 
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 

郑州启迪零碳科

技有限公司持有

其 100%股份 

否 

巨鹿县聚力环

保有限公司 
2013/6/6 

巨鹿县小吕寨

镇邢德公路南

侧,二干渠北侧 

古和根 34,000 
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 

郑州启迪零碳科

技有限公司持有

其 94.1176%股

份；合加新能源

汽车有限公司持

有其 5.8824%股

份 

否 

楚雄东方新能

源环保有限公

司 

2015/1/26 

云南省楚雄州

楚雄市苍岭镇

黄草坪垃圾填

埋场 

李斌 11,250 
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 

郑州启迪零碳科

技有限公司持有

其 100%股份 

否 

青州益源环保

有限公司 
2015/12/22 

山东省潍坊市

青州市经济开
宋晓贺 17,000 

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 

郑州启迪零碳科

技有限公司持有
否 



发区房古村马

氏路西 300 米 

其 100%股份 

迁安德清环保

能源有限公司 
2014/4/30 

迁安市上射雁

庄镇高各庄村

西南 

关广强 7,000 
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 

河北雄安启迪零

碳科技有限公司

持有其 100%股份 

否 

白城市东嘉环

保有限公司 
2016/9/23 

白城洮北经济

开发区草园东

路 11888 号 

关勇 1,000 
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 

河北雄安启迪零

碳科技有限公司

持有其 100%股份 

否 

通辽华通环保

有限责任公司 
2006/1/9 

内蒙古自治区

通辽市民主路

北段西苑综合

楼 02-06 号 

王建伟 13,100 
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 

河北雄安启迪零

碳科技有限公司

持有其 100%股份 

否 

溆浦鹏程环保

有限公司 
2015/12/21 

湖南省怀化市

溆浦县卢峰镇

红远村 

程光伟 10,000 
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 

河北雄安启迪零

碳科技有限公司

持有其 100%股份 

否 

洪湖林清环保

能源有限公司 
2013/9/11 

洪湖市乌林镇

李桥村 
程光伟 8,000 

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 

河北雄安启迪零

碳科技有限公司

持有其 100%股份 

否 

湖北迪晟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2017/10/9 

湖北宜昌市伍

家岗区伍家乡

共升村六组 

刘海丰 1,920 
危废废物

处置 

城发零碳私募股

权投资基金（河

南）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持有其

95%股份；武汉启

迪生态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持有其

5%股份 

否 

重庆绿能新能

源有限公司 
2012/6/26 

重庆市开州区

渠口镇渠口村 1

组 

赵年才 28,000 
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 

郑州启迪零碳科

技有限公司持有

其 100%股份 

否 

三、被担保方主要财务数据 

（1）被担保人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亳州洁能电力有限公司，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67,218.40 万元，负债

合计 40,051.39万元，所有者权益 27,167.01万元人民币。 

双城市格瑞电力有限公司，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51,426.72万元，负

债合计 30,772.29万元，所有者权益 20,654.43万元人民币。 

临朐邑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28,201.12万元，负

债合计 12,517.76万元，所有者权益 15,683.36万元人民币。 

魏县德尚环保有限公司，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38,923.88 万元，负债

合计 29,312.37万元，所有者权益 9,611.51万元人民币。 



巨鹿县聚力环保有限公司，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107,775.56万元，负

债合计 73,641.31万元，所有者权益 34,134.25万元人民币。 

楚雄东方新能源环保有限公司，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35,661.80 万元，

负债合计 24,655.42万元，所有者权益 11,006.38万元人民币。 

青州益源环保有限公司，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51,394.26 万元，负债

合计 32,502.10万元，所有者权益 18,892.16万元人民币。 

迁安德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截止 2021年 12 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28,482.73 万元，

负债合计 21,482.73万元，所有者权益 7,000.00万元人民币。 

白城市东嘉环保有限公司，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29,400.35万元，负

债合计 26,454.94万元，所有者权益 2,945.41万元人民币。 

通辽华通环保有限责任公司，截止 2021年 12 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37,144.12 万元，

负债合计 36,747.94万元，所有者权益 396.18万元人民币。 

溆浦鹏程环保有限公司，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40,199.70 万元，负债

合计 30,199.70万元，所有者权益 10,000.00万元人民币。 

洪湖林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截止 2021年 12 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43,381.61 万元，

负债合计 34,581.61万元，所有者权益 8,800.00万元人民币。 

湖北迪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截止 2021年 12 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11,653.44 万元，

负债合计 8,638.95万元，所有者权益 3,014.49万元人民币。 

重庆绿能新能源有限公司，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45,681.21万元，负

债合计 18,014.14万元，所有者权益 27,667.08万元人民币。 

前述公司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已在 2021 年 6 月、2021 年 12 月审议资产出售事项时披

露了详细的财务审计及评估结果相关信息。 

四、本次对外担保的主要内容及授权申请 

郑州启迪零碳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武汉启迪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所持下属公司

95%股权、河北雄安启迪零碳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交割完成后，上述担保已成为公司对关

联方的担保事项，担保事项涉及的相关内容及变更事项需获得债权人同意。根据《股权收购

协议》及双方协定事项，上述担保需于交易生效后一年内予以解除。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签署与本次接续担保相关的文件，并

依据原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处置后续担保到期相关的解除事宜并签署相应的法律文件。 

五、关联担保对公司影响 



公司本次提供关联担保，是基于公司以前历史期间已审批的担保事项，因本次股权转让

完成而形成的关联担保，不属于新增担保的情形。上述关联担保是因本次股权转让导致的原

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事项转变为关联担保，是以往期间发生并延续下来的，是为保障确保担

保对象融资业务的持续稳定，维护担保对象日常经营的正常开展。上述担保事项不会对公司

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六、董事会意见 

本次为关联方提供担保是因公司转让合并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股权而形成的，是基于以

前历史期间已审批的担保事项，不属于新增担保。根据《股权收购协议》及双方协定事项，

上述担保需于交易生效后一年内予以解除，公司需采取适当的措施控制关联方担保所可能导

致的风险。本次对外担保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利益。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关联担保事项进行了事先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为关联方提供担保是因公司转让合并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股权而形成的，是基于以

前历史期间已审批的担保事项，不属于新增担保。根据《股权收购协议》及双方协定事项，

上述担保需于交易生效后一年内予以解除。本次对外担保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

大影响，亦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项议案时，审议程序合法、有效。我们同意将《关

于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提交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三十日 


